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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常見退保險費之問題
單元三/汽車牌照「註銷」其強制險契約是否可以申請終止

並辦理退還未到期保險費?

黃淑燕

問題：

李大雄於101.10.15辦理汽車牌照註

銷，並持保險期間為100年12月31至101

年12月31日之強制汽車保險證及交通監理

機關開出之「車輛異動登記書」至保險公

司申請終止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契約並要

求退還未到期之保險費，請問李大雄是否

可以申請終止保險契約並辦理退保費?

解析：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二十一

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被保險汽車之牌

照已繳銷或因吊銷、註銷、停駛而繳存」

等情事發生是可以終止強制汽車責任保

險契約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該法條明

列「汽車之牌照已繳存」之字樣，換句話

說是以汽車牌照繳存為標準作為，因為按

九十四年立法院修訂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

第二十一條之說明三：『要保人雖得以事

實證明被保險汽車停駛而終止契約，惟實

際上要保人證明有困難，因此應統一以牌

照繳存者為明確標準，爰修正第二項第一

款規定』云云。由此得知母法之規定原係

採從嚴要求，以牌照繳存為標準作為。再

者，依公路監理機關表示牌照「註銷」之

原因多達31種，但保險公司仍依法以牌照

繳存為標準作為，因此，本案必須分二種

情況說明：

情況一：假如李大雄之被保險汽車之牌照

並無繳回公路監理機關依法是不

能終止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

的。

情況二：假如李大雄之被保險汽車之牌照

已繳回公路監理機構時，依法是

可以辦理終止保險契約並退保未

到其之保險費。

其應退還之保險費計算公式如下: 

應退還保險費=【(法定總保費-保險人之業

務費用減收金額(即優惠保費部份) )-(保險

人之業務費用-保險人之業務費用減收金額 

)-(健全本保險費用) 】x

100年3月1日起適用之保險人之業務

管理費用為381.94元；健全本保險

費用為5.86元。

假設李大雄於100.12.31日投保一

年期汽車強制責任保險的法定總保費為

NT$1,398元，而當初李大雄至便利超商繳

費的金額為NT$1,298元，因此，表示該

張保險證有優惠保險費NT$100元，故應

退還保險費=【(1398元-100元)－(381.94

元-100元)-(5.86元)】x           =212元

那為何須扣除保險人之業務管理費

用及健全本保險費用?其主要原因是，本

保險之純保險費部份係採取無盈無虧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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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各保險公司就汽車部分每單僅只有

保險人之業務管理費用為381.94元，來

維持本保險之運作及推行，因此，在此金

額下，保險人之經營成本包括保險證、保

險單、保險條款、保險標章印製成本；保

險證、續保通知書、重新投保通知書、批

改及換補發等郵寄成本；網路連線作業費

用；人事成本；通路成本；推廣費用等項

目，且一但出單所有相關成本即已發生，

與期間長短無關，如已付通路成本、出單

作業費用等項成本支出，不論是一個月或

一年期都是相同的，並不受期間長短而影

響。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屬政策性保險，其

主要目的是經由強制汽車所有人投保本責

任保險，當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到傷害或

死亡時，不論加害人有無過失，由保險人

負給付保險金之制度，因此，本制度的推

行，是需要汽車所有人共同配合與遵循，

才能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及主管機關、被

保險人及保險公司三贏的局面。

本文作者：產險公會汽車險委員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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